
关于改进我省燃煤机组等发电项目上网电价管理方

式有关问题的通知

粤发改价格〔2018〕309 号

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局（委），广东电网公司、广州供电局、深圳供电局，有

关发电企业：

为深入推进价格领域“放管服”改革，简化审批流程，提高服务效率，今年

我委出台了《广东省发展改革委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2018 年光伏发电项目

价格政策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8〕67 号）、《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改

进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上网电价管理方式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8〕

222 号），不再逐个核定绝大多数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上网电价。同时，目前

我省燃煤机组等发电项目上网电价的管理和执行仍沿用原有模式，为进一步改进

管理方式，现就我省燃煤机组等发电项目上网电价执行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我省燃煤机组、燃气机组、核电机组、垃圾焚

烧发电机组和小水电站（以下简称相关发电项目）直接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我

委规定的上网电价政策与广东电网公司、广州供电局、深圳供电局（以下简称电

网企业）进行电费结算，我委不再核定具体项目的上网电价（包括燃煤机组的脱

硫电价、脱硝电价和除尘电价）。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我委具体电价政策及电价标

准详见附件。

二、相关发电项目在投运后，按照规定提交有关资料向电网企业申请电费结

算，电网企业根据规定的上网电价政策及项目的类型等确定电费结算的电价标



准，并给予书面确认。相关发电项目提交的资料除项目核准文件等项目合法性证

明外，申请脱硫电价、脱硝电价和除尘电价应提交环保部门出具的环保设施验收

合格文件。

三、相关发电项目上网电价随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我省电价政策调整相应调

整。

四、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垃圾处理量核定工作仍按《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垃圾处理量核定工作等问题的通知》（粤发改价格函〔2018〕

537 号）规定执行。

五、电网企业要严格执行国家和我省规定的上网电价政策，确保相关规定落

实到位，并于每季度结束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我委报送上一季度新投产并已

确定上网电价的发电项目情况，以备核查。

六、之前尚未核价的相关发电项目也按此执行。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报

告我委。

特此通知。

附件：燃煤机组等发电项目上网电价政策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2018 年 6月 26 日



附件

燃煤机组等发电项目上网电价政策

一、燃煤机组上网电价政策文件：《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关于提高我省燃煤发电企业上网电价有关问题的通知》（粤

发改价格〔2017〕507号）。

二、燃煤机组脱硫电价、脱硝电价和除尘电价政策文件：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环境保护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环

境保护部关于印发<燃煤发电机组环保电价及环保设施运行

监管办法>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4〕239号）。

我省现行脱硫电价、脱硝电价、除尘电价分别为每千瓦

时 1.5分、1分和 0.2分（含税，下同）。燃煤机组投运后，

先按不含脱硫、脱硝和除尘电价的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执

行，待燃煤机组的脱硫、脱硝、除尘设施通过环保部门的验

收后，再提交资料向电网企业申请执行相应的环保电价。

三、燃气机组上网电价政策文件：《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关于降低我省天然气发电上网电价的通知》（粤发改价格函

〔2017〕5117号）。我省新投产的燃气机组上网电价统一

为每千瓦时 0.715元。

四、核电机组上网电价政策文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完善核电上网电价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

〔2013〕1130号）。

五、垃圾焚烧发电机组上网电价政策文件：《国家发展



改革委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

〔2012〕801号）。

六、小水电站上网电价政策文件：《关于小水电上网电

价执行最低保护价问题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6〕486
号）

今后国家和省出台新的上网电价政策，按新的政策规定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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